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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
2003年11月10-14日,内罗毕

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3(e)和3(f)

对《蒙特利尔议定书》作出如下修正：把年度数据汇报的截止日期提前

消耗臭氧物质销毁技术的的现状及内部妥善管理守则

秘书处的说明
欧洲共同体的提案

       秘书处谨此在本说明的附件中重新印发欧洲共同体关于对《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进行一项修正和某些调整的提案。该提案案文系按从欧洲共同体收到的提案原文印发，未对之作任何正式编辑整理。
   附 件

A． 提议作出的调整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调整
针对附件E所列受控物质的调整（附件…*）

1.  应在《议定书》第5条第8之三（d）(ii)款之后增列以下三目：

	(ii)之二
	每一按本条第1款行事的缔约方均应确保自2007年1月1日起的12个月期间、及其后每12个月期间，其附件E受控物质的消费和生产计算数量每年分别不超过其1995年（含）至1998年（含）时期的年平均消费和生产计算数量的40％；

	(ii)之三
	每一按本条第1款行事的缔约方均应确保自2009年1月1日起的12个月期间、及其后每12个月期间，其附件E受控物质的消费和生产计算数量每年分别不超过其1995年（含）至1998年（含）时期的年平均消费和生产计算数量的25％；

	(ii)之四
	每一按本条第1款行事的缔约方均应确保自2012年1月1日起的12个月期间、及其后每12个月期间，其附件E受控物质的消费和生产计算数量每年分别不超过其1995年（含）至1998年（含）时期的年平均消费和生产计算数量的5％；


决定草案XV/*:针对附件E所列受控物质的进一步调整

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条第9款中所确立的程序、并基于根据《议定书》第6条所作出的评估，通过列于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报告附件…*中的、针对《议定书》附件E所列受控物质的各项相关调整；

------------------

评议：上述法律案文即等同于以下列表的内容：

	年份
	控制时间表
	评议

	2002
	按1995-1998年数量予以冻结
	现行控制时间表

	2005
	在基准量水平上减少20%
	现行控制时间表

	2007
	在基准量水平上减少60%
	

	2009
	在基准量水平上减少75% 
	

	2012
	在基准量水平上减少95% 
	

	2015 
	全部淘汰
	现行控制时间表


B．提议作出的修正

对《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修正

第7条：数据汇报（附件…**）

应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第7条第3款作如下修改：

3．  每一缔约方均应在关于附件A、B、C和E所列物质的相关规定对其生效的那一年及其后每一年向秘书处提供关于附件A、B、C和E中所列每一受控物质的年产量（根据第1条第5款的定义）统计数据，并针对其中每一种物质分别提供下列数据：

－  用作原料的数量；

－  采用经缔约方核准的技术加以销毁的数量；和

－  分别同其他缔约方及非缔约方的进出口数量；

每一缔约方均应向秘书处提供其用于检疫和装运前用途的附件E所列受控物质年产量的统计数据。此种数据应在数据所涉年份结束后起的六个月内予以提供。

决定草案XV/**:对关于数据汇报的第7条的修正

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条第9款中所确立的程序，通过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报告附件…**中所列出的、针对关于数据汇报的条款提出的修正。

-----
*      UNEP/OzL.Pro.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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